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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投資政策說明書 

  

我國公務人員、教育人員及軍職人員退休撫卹制度，自民

國 84 年 7 月 1 日起陸續將原由政府負擔退撫經費之「恩給制」，

改為「共同提撥制」，由政府與參加基金人員共同撥繳費用建立

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（以下簡稱本基金），並由本基金管理機

關（以下簡稱本機關）負責基金收支、管理及運用相關事項，

另由本基金監理委員會負責基金之審議、監督及考核。面對基

金財務累積缺口及人口高齡化的挑戰，公務人員、教育人員及

軍職人員等退撫法令主管機關持續研修退撫制度，期能改善本

基金收支結構，達到永續經營之目標。 

為明確定義本基金之投資哲學及原則，並作為投資準則，

爰訂定本投資政策說明書，內容包括本基金之使命、投資目標

及策略、資產配置原則及投資決策程序、基金運用範圍、績效

參考指標、風險管理、衍生性商品交易、資訊揭露、社會責任

投資及檢討與修正等項目，以期增進參加基金人員及其他人員

對本基金整體投資政策之瞭解。 

 

壹、使命 

一、善盡管理人注意義務，嚴守保密責任及履行利益迴避原則，

保障參加基金人員之退撫所得安全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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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提升基金長期運用績效，健全財務狀況，以基金長期收支

平衡及永續經營為目標，確保軍公教人員退撫權益。 

三、建構多元資產配置，強化風險管理，保持適當流動性，因

應參加基金人員退休撫卹給付之所需。 

 

貳、投資目標及策略 

本基金之中長期投資目標，係在可承受風險水準下，追求

最大收益率，以期維持適當之現金流量以支應參加基金人員之

退休撫卹給付。另本基金 3 年平均年收益至少達到臺灣銀行 2

年期定期存款利率；而每年收益宜以超越各年年度運用計畫所

設訂目標為努力方向。 

為達成上述中長期投資目標，本基金之投資以自行經營及

委託經營並行方式辦理，兼採主動式及被動式投資策略進行相

關運用事宜，使本基金能夠達到降低風險、專業管理、提昇效

率及增加收益等多重目標。 

 

參、資產配置原則及投資決策程序 

本基金資產配置應兼顧資本利得、固定收益及另類投資，

且以多元化、國際化及風險分散為原則，以建構有效率之投資

組合。 

為達成合理之資產配置，並使年度基金之運用有所依據，

基金之年度資產配置及投資運用計畫係由本機關於前一年度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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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年度預算編製時程擬定，除參照本基金最近年度之資產配置

外，並考量國內外經濟發展情勢，配合本基金預估現金流量狀

況，評估基金財務負擔能力及市場風險承受程度，合理訂定年

度目標，擬訂基金年度投資組合規劃，提本基金監理委員會議

審議通過後執行。 

 

肆、基金運用範圍 

本基金之運用範圍依本基金管理條例第 5 條第 1項所定如

下： 

一、購買公債、庫券、短期票券、受益憑證、公司債、上市公

司股票。 

二、存放於本機關所指定之銀行。 

三、與本基金管理條例第 1 條所定人員福利有關設施之投資及

貸款。 

四、以貸款方式供各級政府或公營事業機構辦理有償性或可分

年編列預算償還之經濟建設或投資。 

五、依本基金管理條例第 5 條第 1 項第 5 款規定經本基金監理

委員會審定通過，並報請考試院核准有利於本基金收益之

投資項目。 

 

伍、績效參考指標 

本基金主要運用項目之參考指標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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運用項目 績效參考指標 

國內上市（上櫃）公司股票

及 ETF、國內受益憑證及共

同信託基金－資本利得型 

臺灣加權股價指數或臺灣加權

股價報酬指數 

國外上市（上櫃）公司股票

及 ETF 

MSCI 全球指數或適當之分類指

數 

國外受益憑證及共同信託基

金－資本利得型 

MSCI 全球指數 

國外受益憑證及共同信託基

金－固定收益型 

彭博巴克萊資本（Bloomberg 

Barclays  Capital）全球綜合

債券指數 

國外受益憑證及共同信託基

金－另類投資型 

道瓊 Brookfield 全球基礎建設

指數、富時歐洲/北美不動產協

會全球指數及多元資產相關指

標，或適當之分類指數 

臺幣銀行存款  新臺幣 1年期定期儲蓄存款大額

利率 

外幣銀行存款 臺灣銀行1個月期外幣定期存款

牌告利率 

國內債券 臺灣 10年期指標公債殖利率 

國外債券 美國 10 年期公債殖利率或適當

指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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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 依實際情況採用適當指標 

為客觀衡量投資報酬率，本基金依各運用項目屬性，於每

年擬訂年度運用計畫時，依本基金主要運用項目選擇適當之績

效參考指標，以資比較，並得配合經濟情勢及實務作業，適度

予以調整。 

 

陸、風險管理 

本基金對於各投資運用項目，均考量市場、信用、流動性、

作業及法律等風險，並針對各投資運用項目訂定作業規定，以

規範相關之投資限額及授權額度，同時運用風險管理系統，審

慎評估各項投資標的之報酬與風險，於擬定年度運用計畫時，

計算整體及個別投資項目之風險值，提出相對應之風險限額；

按日檢視風險值是否超越風險限額，並將基金風險曝露情形按

季提本基金監理委員會議報告，使本基金在有效控管投資風險

下，達成收益目標。 

當國內外經濟金融環境出現急遽變化時，應對基金投資組

合進行敏感性分析或壓力測試，以適時瞭解可能產生之市場極

端事件，對基金可能影響之程度，俾供基金投資運用及管理參

考。另為利本基金資產及負債面風險控管之完整性，將定期追

蹤檢視已提存比例（funding ratio）。 

 

柒、衍生性商品交易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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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基金從事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，應符合長期穩健經營之

精神，以提高流動性、獲利性、安全性或降低風險為原則。從

事以避險為目的之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，契約總價值不得超過

已持有相對應投資部位總市值。從事以增加投資收益為目的之

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，其交易限額以不增加本基金財務槓桿為

原則。 

 

捌、資訊揭露 

本基金資訊公布秉持公開透明之原則，相關定期公布資訊項目

如下： 

一、每月：參加基金機關數、人數、基金收繳撥付、基金資產明細、

基金投資績效與運用明細、基金歷年績效及國內外委託經營績

效等。 

二、每季：基金收支情形。 

三、每半年：本基金已處分出清之股票投資標的、持有前10大個

股與債券名稱及其比例、投資股票類別比例、國內外債券投資

明細等。 

四、每年：本基金年報、統計年報、年度預算書、年度決算書及年

度盡職治理報告等。 

五、每3年1次：本基金精算報告書。 

六、其他應定期公布之資訊項目。 

本基金其他非定期公布資訊則視其攸關性與重要性於適當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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間揭露。 

 

玖、社會責任投資 

鑑於全球社經環境與氣候變遷等對科技文明之影響日益深

遠，本基金投資策略除追求長期收益之穩定性及安全性外，亦應將

環境、社會、公司治理（ESG）及資訊揭露等社會責任構面納入投

資考量，選擇投資於踐行永續發展的公司，並積極參與股東會及審

慎行使各項議案投票，落實股東行動主義，期使本基金受惠，有助

於永續經營外，亦使社會、環境與經濟領域皆得受益。 

關於委託經營部分，除要求受託機構應於經營計畫建議書詳

細載明公司治理及社會責任投資理念納入選擇投資標的之過程及

方法，作為遴選的重要參考外，為強化企業重視ESG理念，得評估

採用具代表性之相關社會責任指數，作為委託經營績效評估之參考

指標，期透過資本市場力量，導引企業善盡社會責任。另於委託期

間，受託機構應定期於投資運用現況簡報中，揭露其盡職治理實際

執行狀況。 

 

拾、檢討與修正 

本基金投資政策說明書應由本機關投資策略小組逐年檢閱，

如因中長期金融情勢或相關法規修正，以致說明書內容須做重大變

更時，本機關將適時進行修正，並提本基金監理委員會議審議。  

 


